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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晉升官等（資位）訓練成績評量要點 

部分規定及第七點附件一、二修正總說明 

公務人員晉升官等（資位）訓練成績評量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自一百

零一年八月三十一日訂定發布後，曾於一百零二年至一百一十年間八次修正，

最近一次係於一百一十年六月九日修正施行。茲為精進公務人員晉升官等（資

位）訓練成績評量事宜，適時調整評量項目及實施方式，以增進晉升官等（資

位）訓練受訓人員訓練成效，爰修正本要點部分規定，共計五點及兩個附件，

其修正重點如下： 

一、刪除專書閱讀心得寫作之規定，並配合調整配分規定。(修正規定第二點、

第七點附件一)。 

二、刪除選擇題及專書閱讀心得寫作之規定，並配合調整紙筆測驗題型及配

分。(修正規定第三點、第七點附件二) 

三、刪除專題研討個別成績內涵。(修正規定第四點、第七點附件一、二) 

四、配合第二點刪除專書閱讀心得寫作項目，另增訂受訓人員可選擇採紙筆或

電腦作答方式相關規定。（修正規定第五點） 

五、配合第三點刪除選擇題及專書閱讀心得寫作規定，另調整測驗為開書測驗

及修正測驗時間，並增列相關文字。（修正規定第六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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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晉升官等（資位）訓練成績評量要點部分規
定修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二、薦升簡及正升監訓練成績

評量項目及所占訓練成績

總分之百分比如下： 

（一）生活管理、團體紀律及

活動表現成績：占百分

之十。 

1、生活管理：包括規律、

精神、整潔、儀表、談

吐及關懷待人等。 

2、團體紀律：包括差勤狀

況、操守、守時、責任

感及團隊精神等。 

3、活動表現：包括參與各

項活動、課業研討及擔

任自治幹部等表現。 

（二）課程成績：占百分之九

十。 

1、專題研討：占百分之四

十五。 

2、案例書面寫作：占百分

之四十五。測驗題型為

情境寫作。 

二、薦升簡及正升監訓練成績

評量項目及所占訓練成績

總分之百分比如下： 

（一）生活管理、團體紀律及

活動表現成績：占百分

之十。 

1、生活管理：包括規律、

精神、整潔、儀表、談

吐及關懷待人等。 

2、團體紀律：包括差勤狀

況、操守、守時、責任

感及團隊精神等。 

3、活動表現：包括參與各

項活動、課業研討及擔

任自治幹部等表現。 

（二）課程成績：占百分之九

十。 

1、專題研討：占百分之四

十五。 

2、案例書面寫作：占百分

之四十五。 

（1）情境寫作：占百分之

四十。 

（2）專書閱讀心得寫作：

占百分之五。 

一、本點修正第二款第二目，

並刪除該目之二有關專書

閱讀心得寫作之規定。  

二、原第二款之二有關專書閱

讀心得寫作部分，調整為

鼓勵受訓人員養成終身學

習之閱讀習慣，不列入測

驗項目，爰刪除專書閱讀

心得寫作之測驗題型及配

分規定，案例書面寫作均

採情境寫作之測驗題型，

並調整情境寫作之配分。 

三、委升薦、佐升正及員升高

員訓練成績評量項目及所

占訓練成績總分之百分比

如下： 

（一）生活管理、團體紀律及

活動表現成績：占百分

之十。 

1、生活管理：包括規律、

精神、整潔、儀表、談

吐及關懷待人等。 

2、團體紀律：包括差勤狀

況、操守、守時、責任

感及團隊精神等。 

3、活動表現：包括參與各

項活動、課業研討及擔

任自治幹部等表現。 

（二）課程成績：占百分之九

三、委升薦、佐升正及員升高

員訓練成績評量項目及所

占訓練成績總分之百分比

如下： 

（一）生活管理、團體紀律及

活動表現成績：占百分

之十。 

1、生活管理：包括規律、

精神、整潔、儀表、談

吐及關懷待人等。 

2、團體紀律：包括差勤狀

況、操守、守時、責任

感及團隊精神等。 

3、活動表現：包括參與各

項活動、課業研討及擔

任自治幹部等表現。 

（二）課程成績：占百分之九

一、本點修正第二款第二目。 

二、為綜合評量受訓人員思考

及論述能力，測驗題型均

採實務寫作題（含簡答型

實務寫作題）命題，爰刪

除原第二款第二目之一有

關選擇題之測驗題型及配

分規定，並調整實務寫作

題之配分。 

三、第二款第二目刪除專書閱

讀心得寫作之測驗題型及

配分規定，修正理由同第

二點說明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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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1、專題研討：占百分之三

十。 

2、測驗成績：占百分之六

十。測驗題型為實務寫

作題。 

十。 

1、專題研討：占百分之三

十。 

2、測驗成績：占百分之六

十。 

（1）紙筆測驗：占百分之

五十五。測驗題型為

選擇題及實務寫作

題，其中選擇題占百

分之二十五，實務寫

作題占百分之三十。 

（2）專書閱讀心得寫作：

占百分之五。 

四、薦升簡、正升監、委升薦、

佐升正及員升高員訓練之

專題研討，依下列方式辦

理： 

（一）研討範圍：以保訓會發

布之研討課程為範圍。 

（二）進行方式：採分組方式，

於結訓前一週星期五舉

行為原則。各組研討時

間為五十分鐘，包括口

頭報告、個人答詢及講

座講評。 

（三）評分方式：專題研討成

績總分為一百分，由二

位講座依下列配分比例

評定成績後，以其成績

加總平均計算之： 

1、團體成績：占六十分；

包括書面報告占五十

分、口頭報告占十分。 

2、個別成績：占四十分。 

四、薦升簡、正升監、委升薦、

佐升正及員升高員訓練之

專題研討，依下列方式辦

理： 

（一）研討範圍：以保訓會發

布之研討課程為範圍。 

（二）進行方式：採分組方式，

於結訓前一週星期五舉

行為原則。各組研討時

間為五十分鐘，包括口

頭報告十五分鐘、詢答

二十五分鐘及講座講評

十分鐘。 

（三）評分方式：專題研討成

績總分為一百分，由二

位講座依下列配分比例

評定成績後，以其成績

加總平均計算之： 

1、團體成績：占六十分；

包括書面報告占五十

分、口頭報告占十分。 

2、個別成績：占四十分；

包括書面報告參與及

貢獻占二十分，在本組

答詢表現占十五分，在

他組報告時詢答表現

占五分。 

一、本點修正第二款及第三款

第二目。 

二、第二款有關專題研討時間

分配及第三款第二目個別

成績內涵，係屬執行性細

節事項，為保留彈性，另

於「各項晉升官等（資位

）訓練課程成績評量項目

說明」予以公告，爰予刪

除。 

五、薦升簡及正升監訓練之案

例書面寫作採開書測驗，

並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範圍：以保訓會發布之

測驗課程為範圍。 

（二）日期：於結訓當週星期

三舉行為原則。 

（三）時間：二小時三十分鐘。 

五、薦升簡及正升監訓練之案

例書面寫作採開書測驗，

並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情境寫作： 

1、範圍：以保訓會發布之

測驗課程為範圍。 

2、日期：於結訓當週星期

三舉行為原則。 

一、第三款原規定測驗時間為

二小時三十分鐘（含測驗

說明），係考量情境寫作

採影片方式呈現時，情境

影片中含有「測驗說明」

內容，爰予明定，惟實務

上倘僅採書面情境寫作時

，則測驗相關事項係於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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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作答方式：由受訓人員

擇定採紙筆或電腦作

答，並得攜帶指定教材

應試。 

3、時間：二小時三十分鐘

（含測驗說明）。 

4、題型：情境採書面或影

片方式呈現。 

（二）專書閱讀心得寫作： 

1、範圍：以保訓會發布之

閱讀專書為範圍。 

2、日期：於結訓當週星期

二舉行為原則。 

3、時間：五十分鐘。 

4、方式：採開書測驗辦理。 

驗前之「預備時間」進行

說明。考量未來情境寫作

仍保留採書面或影片方式

呈現之彈性，且影片中如

有測驗說明，係屬影片試

題之一部分，自應包含於

測驗中，爰予刪除「（含測

驗說明）」文字。另原第一

款第四目係規範情境寫作

之情境採書面或影片呈現

方式，係屬執行性細節事

項，為保留彈性爰予刪除

。 

二、新增第四款，明定作答方

式由受訓人員擇定採紙筆

或電腦作答，並得攜帶指

定教材應試之規定。修正

理由如下： 

（一）現行訓練之測驗作答方

式僅限紙筆作答，惟公

務人員於工作中多已使

用電腦打字方式進行文

書作業之處理，為因應

時代演變並符合實務所

需，爰增訂受訓人員可

選擇採紙筆或電腦作答

方式擇一參加測驗，並

於薦升簡及正升監訓練

先行辦理。 

（二）有關電腦作答之相關執

行性細節事項，另於「

薦任公務人員晉升簡任

官等訓練及警正警察人

員晉升警監官等訓練課

程成績評量項目說明」

予以公告。 

三、原第二款有關專書閱讀心

得寫作規定部分，配合第

二點業已刪除專書閱讀心

得寫作之測驗題型，爰予

刪除。 

六、委升薦、佐升正及員升高

員訓練之測驗採開書測

驗，並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範圍：以保訓會發布之

測驗課程為範圍。 

（二）日期：於結訓當週星期

六、委升薦、佐升正及員升高

員訓練之測驗成績，依下

列方式辦理： 

（一）紙筆測驗： 

1、範圍：以保訓會發布之

測驗課程為範圍。 

一、為綜合評量受訓人員思考

及論述能力，減少記憶背

誦，測驗改採開書測驗，

爰予明定。 

二、第三款測驗時間，配合第

三點測驗題型均調整為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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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舉行為原則。 

（三）時間：二小時三十分鐘。 

（四）作答方式：採紙筆作答，

並得攜帶指定教材應

試。 

2、日期：於結訓當週星期

三舉行為原則。 

3、時間：二小時二十分鐘。 

（二）專書閱讀心得寫作： 

1、範圍：以保訓會發布之

閱讀專書為範圍。 

2、日期：於結訓當週星期

二舉行為原則。 

3、時間：五十分鐘。 

4、方式：採開書測驗辦理。 

務寫作題，修正測驗時間

為二小時三十分鐘，俾與

薦任公務人員晉升簡任官

等訓練及公務人員考試錄

取人員基礎訓練之測驗時

間一致。 

三、新增第四款，明定測驗方

式係採紙筆作答，並配合

開書測驗增訂受訓人員得

攜帶指定教材應試之規定

。 

四、原第二款有關專書閱讀心

得寫作規定部分，配合第

三點刪除專書閱讀心得寫

作之測驗題型，爰予刪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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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點附件一修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附件一 

薦升簡及正升監訓練各項成績評量項目及配分 
 

評量項目及配分 占訓練成績總分百分比 

生活管理、團體紀律及活動表現成績 10% 

課程成績 

（90%） 

專題研討 

（45%） 

團體成績 

（60 分） 

書面報告（50 分） 

27% 

口頭報告（10 分） 

個別成績（40 分） 18% 

案例書面寫作（45%） 情境寫作 45% 

附件一 

薦升簡及正升監訓練各項成績評量項目及配分 
 

評量項目及配分 

占訓練成

績總分百

分比 

生活管理、團體紀律及活動表現成績 10% 

課程成績 

（90%） 

專題研討 

（45%） 

團體成績 

（60 分） 

書面報告（50 分） 

27% 

口頭報告（10 分） 

個別成績 

（40 分） 

書面報告參與及貢獻（20

分） 

18% 在本組答詢表現（15 分） 

在他組報告時詢答表現

（5 分） 

案例書面寫作（45%） 

情境寫作 40% 

專書閱讀心得寫作 5% 

本表配合本要點

第二點第二款第

二目及第四點第

三款第二目修正

規定，於「個別

成績」刪除成績

內涵，另修正「

情境寫作」占訓

練成績總分為百

分之四十五，並

刪除「專書閱讀

心得寫作」項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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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點附件二修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附件二 

委升薦、佐升正及員升高員訓練各項成績評量項目及配分 
 

評量項目及配分 占訓練成績總分百分比 

生活管理、團體紀律及活動表現成績 10% 

課程成績 

（90%） 

專題研討 

（30%） 

團體成績 

（60 分） 

書面報告（50 分） 

18% 

口頭報告（10 分） 

個別成績（40 分） 12% 

測驗成績（60%） 實務寫作題 60% 

附件二 

委升薦、佐升正及員升高員訓練各項成績評量項目及配分 
 

評量項目及配分 

占訓練成

績總分百

分比 

生活管理、團體紀律及活動表現成績 10% 

課程成績 

（90%） 

專題研討 

（30%） 

團體成績 

（60 分） 

書面報告（50 分） 

18% 

口頭報告（10 分） 

個別成績 

（40 分） 

書面報告參與及貢獻

（20 分） 

12% 
在本組答詢表現（15

分） 

在他組報告時詢答表

現（5 分） 

測驗成績 

（60%） 

紙筆測驗 

選擇題 25% 

實務寫作題 30% 

專書閱讀心得寫作 5% 

本表配合本要點

第三點第二款第

二目及第四點第

三款第二目修正

規定，於「個別

成績」刪除成績

內涵，另修正「

實務寫作題」占

訓練成績總分為

百分之六十，並

刪除「選擇題」

及「專書閱讀心

得寫作」項目。 

 

 


